
 

 
 

  海事工业安全警示 
 
 
 

船上工人被吊运中货物击中坠落船舱 
 

 

 
 

1)  日期：2019 年 10 月 

2)  时间：下午 

3)  地点：某公众货物装卸区 

4)  船只：本地趸船 
 

 

5)  摘要： 

 

最近在某公众货物装卸区水域内，一艘本地趸船利用船上起重机把一批货物由岸边吊运到船

上货舱期间，发生一宗致命工业意外。事发时，一名工人站在一批货物的顶部工作，不幸被

一扎吊运中的货物击中，因而失去平衡及跌落船舱底，导致严重受伤并陷入昏迷，伤者立即

被送往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 
 

目前，意外调查仍在进行中。 

 

6)  个案警示： 

 

 在货舱工作的人应与吊运中的货物保持安全距离。 
 

 工程负责人不得在对不必要的意外风险或不必要的身体伤害风险防备不足的情况下，或以

对上述风险防备不足的方式,进行或安排进行任何工程。 
 

 工程负责人有责任在合理切实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措施以确保受雇人在工作过程中的安

全。 
 

7)  参考数据： 

 相关法例  - 商船(本地船只)条例(第 548 章, 第 45 条) 

                - 商船(本地船只规例)(工程) (第 548I 章, 第 23 条)  
 

 

免责声明 

本安全警示旨在发生严重意外后，尽早提醒有关人士采取所需的一般安全预防措施，以保障从事类似工作人员的安

全。 本警示内的数据只属一般指引，不会减轻、限制或取代任何人须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法律责任。数据使用人如船长/船

东/ 工程负责人及督导人员应自行评估本警示内的资料，按本身情况决定有关数据是否可在作业中应用。如因使用或

不使用本警示内的数据而招致任何损失或损害，海事处概不负责。 




